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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第二部分为国家相关
政策及重大规划，第三部分为地方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供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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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农业机械事故处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广西壮族自
治区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实行登记管理的农业机械，在本自治区境内的道路外发生的农业机械事故的处理，适用本
办法。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的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实施监督管理，其所
属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具体负责农业机械事故的处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及其承担农业机械管理服务职责的机构应当配合农机监理机构处理农业机械事故。
　　第四条农机监理机构处理农业机械事故的主要职责是：事故现场及善后处理、农业机械事故认定
、根据当事人申请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教育和处罚农业机械事故责任者。
　　第五条处理农业机械事故应当有2名以上农业机械事故处理人员（以下简称事故处理员）。
事故处理员处理农业机械事故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事故处理员除应当具有2年以上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经验，并经自治区农机监理机构培训考试合格
外，还应当取得行政执法证件。
　　第六条根据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程度和数额，农业机械事故等级分为：　　（一）一级事故
：轻伤1～2人，或者财产损失1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　　（二）二级事故：重伤1-2人，或者轻伤3人
以上，或者财产损失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　　（三）三级事故：死亡1-2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10人
以下，或者财产损失3万元以上不满6万元；　　（四）四级事故：死亡3人以上，或者重伤11人以上，
或者死亡1人同时重伤8人以上，或者死亡2人同时重伤5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6万元以上。
　　第七条县级农机监理机构负责处理本辖区内发生的农业机械事故。
发生人员死亡的农业机械事故，上级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及时派员赶赴现场指导处理。
　　对农业机械事故处理权限有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双方共同的上一级农
机监理机构指定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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